
彰化縣花壇鄉公墓靈（納）骨堂（塔）暨簡易

殯儀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條文

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本鄉公墓墓基之

使用，每一墓基面積不

得超過八平方公尺。但

二棺以上合葬者，每增

加一棺，墓基得 放寬四

平方公尺。收費標準如

下 

一、 殯葬管理條例

施行前已規劃完成之

公園化公墓墓基使用

面積統一規定為一

一、八平方公尺（約

三、三八坪），本鄉

鄉民收費二五、

○○○元正，外鄉鎮

居民收費五○、

○○○元正，由本所

統一規劃各種不同方

位之墓區，使用人得

任意選擇墓位，但應

接受管理員指導以免

妨害他人營葬。 

二、 一般公墓墓地

之使用面積暨使用收

費標準。 

（一）、使用面積六平

方公尺（約一、八

坪）以內，本鄉鄉

民收費二、○○○

元正，外鄉鎮居民

收費一○、○○○

元正。 

（二）、使用面積八平

方公尺（約二、四

坪）以內，本鄉鄉

第三條 本鄉公墓墓基之

使用面積及收費標準如下 

一、公園化公墓墓基使

用面積統一規定為一

一、八平方公尺（約

三、三八坪），本鄉

鄉民收費二五、

○○○元正，外鄉鎮

居民收費五○、

○○○元正，由本所

統一規劃各種不同方

位之墓區，使用人得

任意選擇墓位，但應

接受管理員指導以免

妨害他人營葬。 

二、 一般公墓墓地之

使用面積暨使用收費標

準。 

（一）、使用面積六平方

公尺（約一、八坪）

以內，本鄉鄉民收費

二、○○○元正，外

鄉鎮居民收費一○、

○○○元正。 

 （二）、使用面積十二平

方公尺（約三、六

坪）以內，本鄉鄉民

收費三、○○○元

正，外鄉鎮居民收費

一五、○○○元正。 

（三）、使用面積十六平

方公尺（約四、八

坪）以內，本鄉鄉民

收費四、○○○元

正，外鄉鎮居民收費

一、依照殯葬管理條例二十

六條規定明定墓業面積，並

增加一般公墓墓地八平方

公尺之使用積及收費標準。 

二、公園化公墓在殯葬管

理例施行前已規劃完成

墓區，不受上述墓基八平

方公尺限制，故增加殯葬

管理條例施行前已規劃

完成字句，避免混淆。 



民收費二、五○○

元正，外鄉鎮居民

收費一二、五○○

元正。 

（三）、使用面積十二

平方公尺（約三、

六坪）以內，本鄉

鄉民收費三、

○○○元正，外鄉

鎮居民收費一五、

○○○元正。 

（四）、使用面積十六

平方公尺（約四、

八坪）以內，本鄉

鄉民收費四、

○○○元正，外鄉

鎮居民收費二○、

○○○元正。 

 

二○、○○○元正。 

（四）、刪除。 

第四條 在公墓內營葬，

其棺面應深入地面七十

公分以下，墓頂最高不得

超過地面一公尺五十公

分，傳染病死亡者應在一

公尺二十公分以下。 

第四條 在公墓內營葬，其

棺面應深入地面七十公分

以下，傳染病死亡者應在

一公尺二十公分以下。 

明列墓頂最高限制，和殯葬

管理條例規定一致。 

第十條 使用墓基以九

年為限，墓主應於期限屆

滿後一個月內自行起掘

洗骨，原墓基無條件收

回，如逾期不遷者，依殯

葬管理條例規定，由本所

僱工掘起安置於無主納

骨堂內，並於營葬者認領

時酌收代執行費新台幣

一萬元。 

第十條 使用墓基以九年

為限，墓主應於期限屆滿

後一個月內自行起掘洗

骨，原墓基無條    件收

回，如逾期不遷者，依墳墓

設置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一、修正為依照殯葬管理

條例。 

二、增加逾期不遷者之代

執行費用 

第十七條 中華民國居民

凡該年列冊有案之低收

入戶及含直系血親三親

等及配偶其遺骸、骨灰申

請請使用本鄉懷恩堂納

骨堂者一律免收使用費

第十七條  中華民國居民

凡該年列冊有案之低收入

戶及含直系血親三親等及

配偶其遺骸、骨灰申請請

使用本鄉納骨堂者一律免

收使用費及管理費，另家

在減少低收入戶家庭或

清寒家庭負擔同時，選位

應與一般喪家有同等權

利。故刪除「均以懷恩堂

第三樓一般區為限」。 



及管理費，另家境清寒者

經村長證明並經審核後

依使用費用標準五折收

費。 

境清寒者經村長證明並經

審核後依使用費用標準五

折收費，但均以懷恩堂第

三樓一般區為限。 

第三十二條 未依本自治

條例申請「墓基使用許可

證」，擅自在本鄉公墓內

埋葬者，除得補辦手續

外，應於三個月內遷葬，

逾期未遷者，依殯葬管理

條例有關規定辦理。 

第三十二條 未依本自治

條例申請「墓基使用許可

證」，擅自在本鄉公墓內埋

葬者，除得補辦手續外，應

於三個月內遷葬，逾期未

遷者，依墳墓設置管理條

例有關規定辦理。 

修正為依照殯葬管理條

例 

第三十三條 違反本自治

條例之規定者，視實際情

形分別依殯葬管理條例

或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辦理。 

第三十三條  違反本自治

條例之規定者，視實際情

形分別依墳墓設置管理條

例或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辦理。 

修正為依照殯葬管理條

例 

 


